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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信息表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名称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

业集聚区丰溪西路7号

联系人 夏书良

联系方式

（ 电 话 、

email）
13858585448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 ■是□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滨海新区沥海街道渔舟路9号
联系人：夏书良 联系方式（电话、email）：13858585448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所属行业领域
C2926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 下简称“指南”）
《国家发展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

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19]71号）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初始）版本/日期
2023.3.15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最终）版本/日期
/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12073.69 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12073.69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

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说明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

量一致
不涉及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造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国家发展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的要求。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不涉及工业

生产过程CO2排放、工业生产过程N2O排放、CO2回收利用量，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

和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12073.69吨二氧化碳。

2.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非碳交易企业，不存在补充数据表的核查，故补充数据表的



349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 8

1.1 核查目的 ......................................8

1.2 核查范围 ......................................8

1.3 核查准则 ......................................9

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 10

2.1 文件评审 .....................................10

2.2 核查组安排 ...................................10

2.3现场核查 ......................................11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12

第三章核查发现 ...................................... 14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14

3.1.1 基本信息 ............................... 14

3.1.2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 15

3.1.3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 16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18

3.2.1企业边界 ................................ 18

3.2.2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 18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19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20

3.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21

3.3.3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 24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25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25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27



3.4.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 27

3.4.4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 28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28

3.6其他核查发现 ..................................29

第四章核查结论 ...................................... 30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30

4.2排放量声明 ................................30

4.2.1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 30

4.2.2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 31

4.2.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 31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描述 ............................................ 31

第五章 附件 ......................................... 32

附件1：不符合清单 ............................... 32

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 32

附件3：支持性文件清单 ........................... 33

1、营业执照及变更登记 ................................ 34

2、组织机构图 ........................................35

3、主要设备清单 ......................................36

4、厂区平面图 ........................................39

5、生产工艺流程图及简述 .............................. 40

6、2022年工厂能源消耗统计表 .......................... 41

7、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 ......42

8、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及审计报告 .................... 43

9、企业介绍 ...........................................5



10、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6

11、2022年度电力及蒸汽发票清单 ........................43



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国家发展生态环境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以下简称“71号文”）、《浙江省重点企

（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杭州申乾裕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杭州申乾裕”）受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委

托，对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20年度

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

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的

国家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

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2022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位于绍兴滨

海新区沥海街道渔舟路9号，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燃料燃烧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CO2回收利用量；

（4）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

1.3 核查准则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32150-2015）；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指南”）；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

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国家发展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

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以下简称“71号文”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7号）；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重点工作的通知》（浙发改环资[2016]70号）；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行业问题》（2017年版）；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等



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22年3月16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2年度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2022

年3月20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

核查支持性材料见附件，核查组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

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受核查方是否根据内

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

台账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

要求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

中描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

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2 核查组安排

根据杭州申乾裕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

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2-1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联系方式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

岗位

吴钱涛 13957193424

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核算边界的核查；

3、核算方法的核查；

4、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

活动数据的计量、活动数据的收集等），

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方智冲 13450925541

1、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

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

级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2、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陈志刚 13588114566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2023年4月20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

现场核查。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

此次的核查计划、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同时对文件评审中不符合项

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一名核

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生产

工艺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

阅相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

进行交叉核查；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

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访问

对象
部门 核查内容

2023.3.20
上午

启动会议了解组

织边界、运行边

界，文审不符合

确认

夏书良

钱银桥

黄芬

行政人力

生产制造

资财管理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面

边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业

基本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2023.3.20
上午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

据相关计量器具

、核实设备检

定结果

夏书良

钱银桥

黄芬

行政人力

生产制造

资财管理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统

、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行查

看并作记录或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记

录，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验情况

。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2023.3.20
上午

资料核查收

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

及台账；

排放因子数据相

关证明文件

夏书良

钱银桥

黄芬

行政人力

生产制造

资财管理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查

和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

算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档。

2023.3.20
下午

资料抽查对原始

票据、生产报表

等资料进行抽样

，验证被核查单

位提供的

数据和信息

夏书良

钱银桥

黄芬

行政人力

生产制造

资财管理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费

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费

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2023.3.20
下午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核查

发现、排放报告

需要修改的内容

，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夏书良

钱银桥

黄芬

行政人力

生产制造

资财管理

-与受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交

的资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

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排放报告（终版

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结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

核查组于2023年4月20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0个

不符合项，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杭州申乾裕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2023年4月25日提交

给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杭州申乾裕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

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人批准。



第三章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

阅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

确认如下信息：

受核查方名称：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146150140Y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2926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成立时间：1998年

单位性质：民营

实际地理位置见下图：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渔舟路9号

法定代表人：阮荣涛

排放报告联系人：夏书良

员工人数：812人

主要用能种类：电力、水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图3-1 企业地理位置

3.1.2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企业产品为化妆品包装，主要对产品的性能、外观等指标进

行测试验证，验证合格后进入产品包装工序。

图3-2 组织架构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均为化妆品包装。



受核查方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对所有进出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

重点用能设备的能源计量器具进行统计分析。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

器具主要用于水、电力、蒸汽的计量，计量设备配备率 100%；进出主

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主要用于各车间能源消耗计量，水、电

力、蒸汽计量设备配备率100%；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主要用于

设备计量，电力、蒸汽计量设备配备率100%。

表3-2 主要能源计量器具配置率

计量配置部位
能源种

类

公司配备情况 国家规定配

备率应配 实配 配备率

进、出用能单位

能源计量配备

率

电力 1 1 100% 100%

水 2 2 100% 100%

进、出主要次级

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

率

能源种类
公司配备情况 国家规定

配备率应配 实配 配备率

电力 3 3 100% 100%
水 4 4 100% 95%

主要用能单位

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率

能源种类
公司配备情况 国家规定

配备率应配 实配 配备率

电力 5 5 100% 95%
水 7 7 100% 80%

3.1.3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

）》、财务报表数据、《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和《工业产销总值及

主要产品产量》，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3-3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总产值（万元） 24277

工业增加值（万元） 9979

综合能耗（吨标煤） 1587.26（当量）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万套） 年产量（万套）



化妆品包装容器 10000 5128.67

合计 / 5128.67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产品产量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5128.67

单位 万套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未填报

核查数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

2022年）》

交叉核查数据：财务提供的销售量

监测方法 生产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 填报数据、交叉核对数据100%核对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产量数据未填报。

（2）受核查方产量数据来源于《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检查组确认《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中产量全年累计值505803台
。

（3）核查组进一步核对财务提供的销售量505803台，与《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产量

数据作交叉验证，一致。确认《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产量数据正确。核查数据确认

以《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

为准。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未填报数据。受核查方通过现场核查

确认了具体数据，确认并接受核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

版）》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3-4 核查确认的产品产量

月份 产品产量

1 427.38



2 402.25

3 435.62

4 428.65

5 421.52

6 422.25

7 427.38

8 402.25

9 435.62

10 428.65

11 421.52

12 422.25

合计（万套） 5128.67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

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

表访谈等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

位于绍兴滨海新区沥海街道渔舟路9号。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包生产车间等，辅助生

产系统包括供电、供水、污水、环保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楼。综

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边界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版）》

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

谈，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3-5 主要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1 燃料燃烧排放 / / / /

2 工业生产过程排

放
/ / / /

3 CO2回收利用量 / / / /

4
净购入的电力消

费引起的CO2排

放

电力 用电设备 厂区内 /

5
净购入的热力消

费引起的CO2排

放

/

备注：受核查方生产为汽车季铵盐制造过程，不涉及CO2反应，且无碳酸盐使用，无工

业过程CO2排放。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受

核查方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并将其作为《排放报告（终版

）》的内容。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

方法：

EGHG=E 燃烧+E 过程+E 电力+E 热力（1）

式中：

EGHG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e；

E 燃烧 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 过程 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热力 企业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e。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

E 燃烧= i=1
n (���� × ���)（2）

式中：

E 燃烧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 GJ；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其中，活动水平数据的计算公式为：

ADi=NCVi×FCi（3）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

液体燃料，单位为 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 GJ/万 Nm3;

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

料，单位为 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 Nm3。



排放因子数据的计算公式为：

EFi=CCi×OFi×44/12（4）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吉焦（tCO2/GJ）;

CCi

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采用本指南所提供的推荐值；

O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采用本指南附录 2

所提供的推荐值。

3.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纺织业的过程排放由各工艺环节产生的过程排放加总获得，具体按

公式（5）计算：

E 过程=ETD×EWD（5）

式中：

E 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为 tCO2e；

ETD

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程排放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

程排放，tCO2e

EWD 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tCO2

电气设备与制冷设备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计算方法为：

电气设备或制冷设备生产过程中有SF6、HFCs和PFCs的泄漏造成的排放

，其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 = � ETDi� （6）



式中：

ETD 电气设备或制冷设备制造的过程排放，tCO2e

ETDi 第 i种温室气体的泄漏量，tCO2e

i 温室气体种类

ETDi=(IBi+ACi−IEi−DIi)XGWPi（7）

其中:

ETDi 第 i种温室气体的泄漏量，单位为 tCO2e

IBi 第 i种温室气体的期初库存量，单位 t

IEi 第 i种温室气体的期末库存量，单位 t

ACi 报告期内第 i种温室气体的购入量，单位 t

DIi 报告期内第 i种温室气体向外销售/异地使用

量，单位 t

GWPi 第 i种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i 温室气体种类

向外销售/异地使用的温室气体按公式（8）和（9）计算，无计量

表测量按（8）计算，有计量表测量则按（9）计算：

DIi=MBi−MEi−EL，i（8）

或DIi=MMi−EL，i（9）

其中：



DIi 第 i种温室气体向外销售/异地使用量，t

MBi 向设备填充前容器内第 i种温室气体的质量，t

MEi 向设备填充后容器内第 i种温室气体的质量，t

MMi 由气体流量计测得的第 i种温室气体的填充量，t

EL，i 填充操时造成的第 i种温室气体泄漏，t

i 温室气体种类

填充时在管道、阀门等环节的温室气体泄漏按公式（10）计算：

EL，i=∑CHkxEFCH，k(10)

式中：

EL，i 填充操作时造成的第 i种温室气体泄漏，t

CHk 报告期内在连接处 k对设备填充的次数

EFCH，k 在连接处 k填充气体造成泄漏的排放因子，t/次

K 管道连接点

i 温室气体种类

2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产生的CO2排放

企业工业生产中，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过程中CO2保护

气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其排放量按公式（11）和（12）计算。

��� = �=1
� ��� （11）

�� = ��×��

� ��×���
（12）

式中：



EWD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造成的 CO2排放量，tCO2

Ei 第 i种保护气的 CO2排放量，tCO2；

Wi 报告期内第 i种保护气的净使用量，t;

Pi 第 i种保护气中 CO2的体积百分比，%；

Pj 混合气体中第 j种气体的体积百分比，%；

Mj 混合气体中第 j种气体的摩尔质量，g/mol

i 保护气类型；

j 混合保护气中的气体种类

电焊保护气净使用量按照公式（13）计算：

Wi=IBi+ACi−IEi−DIi（13）

式中：

Wi 第 i种保护气体的使用量，t

IBi 第 i种保护气的期初库存量，t

IEi 第 i种保护气的期末库存量，t

ACi 报告期内第 i种保护气的购入量，t

DIi 报告期内第 i种保护气向售出量，t

i 含二氧化碳的电焊保护气体种类

3.3.3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核算

方法进行核算，具体如下所示。



E 电=AD 电×EF 电（14）

E 热=AD 热×EF 热（15）

式中：

E 电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热

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tCO2）；

AD 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企业的净外购使用的电量，单位为MWh；

AD 热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企业的净外购使用的热力，单位为百万千

焦（GJ）；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tCO2/MWh）。

EF 热

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tCO2/GJ）。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采用的核算方法正

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净购入电力活动数据

受核查方从浙江润工科技有限公司购电。受核查方配置一级电能表

1个，由浙江润工科技有限公司定期派遣专人校验。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生产用电设备设施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全厂区

数值 填报数据：16792.50.7 核查数据：16792.50.7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核查数据：《2022年能源消耗统计表》

交叉核查数据：发票

监测方法 电力表连续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浙江润工科技有限公司定期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 填报数据、交叉核对数据100%核对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源于《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检查组确认《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中电力全年消耗量1238
万千瓦时。受核查方又提供《2022年能源消耗统计表》。《2
022年能源消耗统计表》为内部抄表数据。核查组查看《2022
年能源消耗统计表》电力消耗量全年26.9万千瓦时。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与《2022年能源消耗统计表

》电力消耗量一致。确认《2022年能源消耗统计表》可信。

核查数据确认以《2022年能源消耗统计表》消耗量为准。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与核查数据偏差为0%，核查

组确认受核查方填报数据可信，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

排放报告终版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3-6 核查确认的电力消耗量

月份

1
2
3
4
5
6
7

电力消耗量

12.31
11.11
12.10
12.12
11.21
13.17
13.31



月份

8
9
10
11
12

合计（万kWh）
单位转换（MWh

电力消耗量

13.72
12.41
11.10
12.30
12.27
1679.50

） 16792.50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7035 0.7035

数据来源
《2019年度减排项目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东区域电网

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9年度减排项目中国区域电网

基准线排放因子，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

3.4.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

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燃料燃烧排放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不存在燃料的使用产生的CO2排放。

3.4.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1）原材料消耗产生的CO2排放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不存在原材料消耗产生的CO2排放。

（2）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CO2排放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不存在工业生产过程N2O排放。

3.4.3.3 CO2回收利用量

企业生产过程中没有二氧化碳的产生，所以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

方不存在CO2回收利用。



3.4.3.4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

表3-8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量

种类

净购入量
(MWh/GJ)

排放因子(tCO2/MWh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合计

（tCO2）
A B C=A*B

电力 16792.50 0.7035 11813.52 11813.52

合计 / / 11813.52 11813.52

3.4.3.5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3-9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源类别
CO2当量

（tCO2e）
初始报告值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151.57 151.57 0%

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0 0 0%

汽车行驶中CO2排放 0 0 0%

CO2回收利用量 0 0 0%

热能 108.6 108.6 0%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

的CO2排放
11813.52 11813.52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12073.69 12073.69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

受核查方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终版）》填报数据。

3.4.4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为非碳交易企业，不在“71号文”要求填

写《补充数据表》的企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

核查。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

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审核方在总经办已指定专人负责温室气体监测计划的制定

、温室气体报告的编制及上报工作。审核组询问了公司部门负责人及当

事人，确认监测计划制定、温室气体报告人员职责明确。

（2）受审核方制订了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明确了监测计划的制定、

修订、审批以及执行等的管理要求，审核组通过查阅文件，现场调查及

与相关人员沟通，确认温室气体监测计划的制定、修订、审批以及执行

等管理要求具有可行性，并确认管理要求已予以落实实施。

（3）审核组确认受审核方已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内部评

估及审批等管理制度。

受审核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报告数据文件归档管理程序，同时建立了

质量管理体系，并定期进行审核。审核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温室气体

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受审核方能够依据管理程序要求保存温室气体数

据文件。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第四章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杭州申乾裕确认

：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

《国家发展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

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的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4.2.1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

碳，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工业生产过程N2O排放、CO2回收利

用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2073.69吨

二氧化碳。

：

表4-1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源类别
CO2当量

（tCO2e）
初始报告值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151.57 151.57 0%

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0 0 0%

汽车行驶中CO2排放 0 0 0%

CO2回收利用量 0 0 0%

热能 108.6 108.6 0%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

的CO2排放
11813.52 11813.52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12073.69 12073.69 0%

表4-1



4.2.2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受核查方为非碳交易企业，不存在补充数据表的核查，故补充数据

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tCO2e。

4.2.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未做碳核查工作，排放量不

具体进行波动分析。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

问题，无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五章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无 无

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企业应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上报相关制度

2 为积极应对碳配额的履约，企业应从自身出发，寻找低碳节能改进机会

3 完善各车间的能源计量工作



附件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营业执照

2 组织机构图

3 主要设备清单

4 厂区平面图

5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简述

6 2022年工厂能源消耗统计表

7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

8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及能源统计报表

9 企业介绍

10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11 2022年度电力发票清单

12 排放报告（初版）



1、
营
业
执
照
及
变
更
登
记



2、组织机构图



3、主要设备清单

公司专用设备清单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型号/规格

设备

制造单位

1 粉碎机 JS-ZS-04-078 松井

2 粉碎机 JS-ZS-04-079 13刀 文穗

3 粉碎机 JS-ZS-04-080 13刀 文穗

4 粉碎机 JS-ZS-04-081 松井

5 粉碎机 JS-ZS-04-082 松井

6 粉碎机 JS-ZS-04-083 文穗

7 粉碎机 JS-ZS-04-084 松井

8 粉碎机 JS-ZS-04-085 松井

9 粉碎机 JS-ZS-04-086 松井

10 粉碎机 JS-ZS-04-087 松井

11 粉碎机 JS-ZS-04-088 金恒力

12 粉碎机 JS-ZS-04-089 金恒力

13 粉碎机 JS-ZS-04-090 松井

14 粉碎机 JS-ZS-04-091 松井

15 粉碎机 JS-ZS-04-092 SMGL-200D 文穗

16 粉碎机 JS-ZS-04-093 13刀 文穗

17 粉碎机 JS-ZS-04-094 HG-1035 HL

18 粉碎机 JS-ZS-04-095 13刀 文穗

19 粉碎机 JS-ZS-04-096 SM6L-200A 松井

20 强力粉碎机 JS-ZS-04-097 WSGP500 文穗

21 强力粉碎机 JS-ZS-04-098 WSGP500 文穗

22 粉碎机 JS-ZS-04-099 文穗

23 粉碎机 JS-ZS-04-100 松井

24 模温机 JS-ZS-03-068 SLWD-10 友力

25 模温机 JS-ZS-03-069 SLWD-10 斯朗

26 模温机 JS-ZS-03-070 SLWD-10 斯朗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型号/规格

设备

制造单位

27 模温机 JS-ZS-03-071 WMD-10 斯朗

28 模温机 JS-ZS-03-072 威驰

29 模温机 JS-ZS-03-073 威驰

30 模温机 JS-ZS-03-074 友力

31 模温机 JS-ZS-03-075 WMDD-5 威驰

32 模温机 JS-ZS-03-076 12E2KW 信易

33 模温机 JS-ZS-03-077 12E2KW 信易

34 模温机 JS-ZS-03-078 SLWD-10 信易

35 模温机 JS-ZS-03-079 俊伟

36 模温机 JS-ZS-03-080 WMDD-20 威驰

37 模温机 JS-ZS-03-081 WMDD-10 威驰

38 模温机 JS-ZS-03-082 WMDD-10 威驰

39 模温机 JS-ZS-03-083 MMDD-10 威驰

40 模温机 JS-ZS-03-084 MMDD-10 威驰

41 模温机 JS-ZS-03-085 WMDD-10 威驰

42 模温机 JS-ZS-03-086 SLWD-10 信易

43 模温机 JS-ZS-03-087 SLWD-10 友力

44 模温机 JS-ZS-03-088 WMDD-5 威驰

45 机械手 JS-ZS-02-077 A750WDY 天行

46 机械手 JS-ZS-02-078 A750WDY 天行

47 机械手 JS-ZS-02-079 A750WDY 天行

48 机械手 JS-ZS-02-080 A750WDY 天行

49 机械手 JS-ZS-02-081 A750WDY 天行

50 机械手 JS-ZS-02-082 A850EY 天行

51 机械手 JS-ZS-02-083 A850EY 天行

52 机械手 JS-ZS-02-084 RE000WD-S5 天行

53 机械手 JS-ZS-02-085 A750WDY 天行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型号/规格

设备

制造单位

54 机械手 JS-ZS-02-086 A750WDY 天行



4、厂区平面图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数据

1 工厂总用地面积 m2 29979

2 总建筑面积 m2 15406.64

3 建筑占地面积 m2 63794.25

4 绿地面积 m2 4097.63

5 计算容积率时使用的建筑面积 m2 63718.55

6 建筑密度 % 54.97

7 容积率 / 2.27

8 绿化率 % 14.62
厂区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5、生产工艺流程图及简述

工艺流程图



6、2022年工厂能源消耗统计表

年度 能源种类及消耗量
综合能耗

当量值（tce）
综合能耗

等价值（tce）

2022年

电力（万kwh） 1274.03 1565.78 3610.63

柴油（吨） 11.22 16.35 16.35

新鲜水（吨） 59837 5.13 5.13



7、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辅料消耗（2022年）

材料名称
主计量单

位
数量

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吨 1000

PP（聚丙烯） 吨 548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吨 150

AS（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吨 136

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

料）
吨 265

PE（聚乙烯） 吨 61



8、审计报告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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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企业介绍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位于越城区沥海街道渔舟路 9号，实际控制人阮荣涛。

成立于 1998年，是一家集产品设计、模具制造、注塑成型、烫

印、涂装、成品组装为一体的全品类化妆品包装容器生产企业。

公司在生产设备、技术创新、产品种类、产品质量、客户

服务等方面有一套较完善的体系，在国内同行中具有较高的行

业地位，已于 2020年 7月 10日在深交所成功上市，2021年 7

月，“5G+专网专享+AGV小车”组网模式的省级 5G智能工厂

成功投入运行。

2022年实现工业产值 3亿元，同比增长 7.2%。公司具备年

产 10000万套化妆品包装容器的生产规模，产品 50%以上远销

欧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国际国内知名化妆品品牌企业(欧

莱雅（L’ORÉAL）、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百雀羚（Pechoin）、

韩束（KAN’S）、丸美（MARUBI）、温碧泉（WETHERM）、

卡姿兰（Carslan）等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拥有自动

注塑机、自动印刷机、自动烫金机、真空镀膜机及全自动涂装

生产线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拥有从设计到生产的技术

管理团队；拥有从设计到成品的质量管理团队；拥有经培训考

核熟练的员工操作团队。公司相继通过 ISO9001:2015、

ISO14001:2015、ISO45001:2018、SA8000等管理体系认证，曾

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知名商号、浙江省AAA级守重

单位等荣誉称号，为提升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需求提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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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产品名称 化妆品容器 化妆品容器 化妆品容器

产量 万套 4636.5 6631.87 5128.67

工业总产值 万元
25956 29340 24277

工业增加值 万元
13965 13485 9979

利润 万元
4016 1267 -2639

税收 万元
2120 913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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